
 

2026 年松江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政策问答 

 

一、如何理解“相对就近，免试入学”？ 

“免试入学”是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沪委发〔2020〕3 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精神，实施免试入学全覆盖。严禁以各

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等作为招生依据或参考，严禁以任何形式选拔学生。 

“相对就近”不是指到“离家最近”的学校就读，而是指由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

地区公办学校的资源配置状况和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的分布状况，合理规划和确定本

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入学范围和招生人数，为每一位适龄儿童少年提供“相对

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学额。 

 

二、如何理解“人户一致优先，分类梯度统筹”？ 

本区入学安置时，先安排“人户一致”的适龄儿童和学生入学，再在区域内统筹安

排“人户分离”适龄儿童和学生入学。当入学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数时，区教育考试

中心根据适龄儿童和学生居住类房产情况、居住证积分情况等，实行“分类梯度统筹”。

本市户籍人员产证须为学生本人或直系亲属，外省市户籍人员产证须为学生本人或父

母。 

在本区有居住类房产的本市户籍“人户分离”、港澳台外籍和居住证积分满 120 分

的适龄儿童和学生，统筹安置时按“房产证年限”排序，优先安排产证年限四年及以上

的儿童和学生。 

在本区有居住类房产、居住证积分未满 120 分的适龄儿童和学生，在安置好前类后

统筹安排入学。 

在本区无居住类房产的，视资源情况，原则上在就读区域内（城区五所街道、九亭

地区或各镇）整体统筹安排入学。 

本市户籍的集体户口适龄儿童参照居住地登记入学办法就读。本市户籍居住廉租房

的适龄儿童可凭户口簿及相关居住证明在廉租房所在地登记入学，由区教育考试中心就



 

近安排入学。 

 

三、哪些学校实行“五年限一户”政策？ 

2021 年起，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外国语学校、东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上海市松江

区民乐学校逐步实施“五年限一户”；2023 年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松江云间小学、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逐步实施“五年限一

户”。实行“五年限一户”的学校，每户房产地址五年内只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

（多胞胎、多孩除外）。不符合此项规定的适龄儿童、学生由区教育考试中心统筹安排

入学。如当年度对口入学人数少于招生计划数，则不受此政策限制。 

 

四、跨省、跨区回本区就读初中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如何办理入学手续？ 

跨省到本区就读六年级的小学五年级学生，根据《2026 年松江区未在本市入园适龄

儿童和来沪就读六年级学生信息登记办法》办理入学信息登记手续。经审核符合条件的，

由区教育考试中心统筹安排入学。 

跨区到本区就读的本市户籍小学五年级学生，应向就读小学提出申请，由学校告知

核对证件、网上申请、统筹安排等事项，家长在网上填报《本市户籍学生回户籍（居住）

地就读申请表》，经核对符合条件的，由区教育考试中心统筹安排进入公办初中学校就

读。办理申请回户籍（居住）地就读手续的截止日期为 4月 24 日。 

 

五、本区公办小学如何进行验证？ 

5 月 17 日—5月 21 日区教育考试中心组织公办小学第一批验证，根据从上海“一

网通办”集中调取的有关信息，与已登记的信息进行比对。验证通过的，将通过短信和

“入学报名系统”告知家长；信息不一致的，由家长根据有关要求，及时提供相关证件

信息用于比对。 

5 月 22 日起，对已验证通过的适龄儿童，陆续发送公办小学入学告知信息。 

5 月 30 日—5月 31 日开展公办小学第二批验证。 

 

六、本区如何确保民办学校电脑随机录取的公正公平？ 



 

为保证电脑随机录取工作公正、公平，本区使用全市统一的电脑随机录取软件；松

江公证处全程参与电脑随机录取过程；实施电脑随机录取全程录像；电脑随机录取全过

程向市、区两级教育行政、督导、纪检监察部门以及学校家委会代表等公开，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电脑随机录取结果及时由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公布，并导入“入学报名系统”。 

 

七、报名民办小学、初中未被录取后怎么安置入学？ 

报名民办小学又未被民办小学录取的学生，以“人户一致优先、同类排序靠后”为

原则安排入学。报名民办初中又未被民办初中录取的学生，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部

以“本校直升优先、同类排序靠后”为原则安排入学；公办非九年一贯制初中以“人户

一致优先、同类排序靠后”为原则安排入学。 

跨省、跨区回本区就读的小学五年级学生，统筹安排入学。 

 

八、来沪人员适龄随迁子女就读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四部门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

各级各类学校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规〔2018〕5 号)等要求，2026 年，来沪人员适

龄随迁子女需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须持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或《居

住登记凭证》，父母一方满足下列两种情形之一: 

第一种情形：持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且一年内（2025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 6个月的证明（不含补缴）； 

第二种情形：持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且连续 3年（首次登记日起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办妥灵活就业登记。 

本市完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年注册制度，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向学生家长

发放“学年注册告知书”，明确注册对相关证件核对的要求。 

 


